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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加思欄馬路古城牆倒塌事故的書面質詢

　　六月中旬，加思欄馬路古城牆倒塌及山泥傾瀉，巨石及山泥沖入民
居，受波及的嘉安閣一樓及二樓兩單位滿目瘡痍，場面觸目驚心；事件
不但導致民居被毀，古城牆更因而不保，社會對文物保育及斜坡安全同
表關注。
 
　　事隔三個月，當局公布有關《鄰近加思欄馬路城牆倒塌事故-最終調
查報告摘要》，內容主要分析歸納可能導致古城牆倒塌的事故肇因，並
指出鄰近兩地盤的施工規劃、邊坡安全評估及監測、古城牆的保護及監
測等方面存在的若干問題；並載有相關佐證相片；當中所揭示部分問題
狀況，值得關注。
 
　　因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 
　　1. 報告摘要顯示，嘉安閣側三角形砌石矮牆，可起到作為嘉安閣側
的砌石護土牆的水平支撐作用，拆除三角形砌石矮牆必然會改變砌石護
土牆的穩定狀態；私人地盤承建商承認，沒有在相關矮牆拆除前，進行
詳細的影響評估和分析。而根據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第三十八條規定，
關於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的任何工程或工作，必須通過土地工務運
輸局、文化局其他主管的公共部門及被特許實體具職權監督和跟進相關
工程或工作，並應就相關職權互相協調，最後必須經文化局作竣工查檢。
本次事故發生前，既得知拆除三角形砌石矮牆，會增加古城牆下塌的風
險，為何相關部門會批准拆除工程進行？文物附近所有工程須經審批，
影響古城牆保育安全的工程審核工作尤應嚴格，請問相關工程的授權及
審批情況如何？事件中所涉政府部門是否已履行所屬的監察職能？
 
　　２. 報告摘要反映，該地盤設置的監測系統，僅能反映該地盤的基坑
開挖情況，未能有效監測古城牆牆體；且自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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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7日，近半年時間當中，各監測點的監測數據變化值均為零，以致無
法準確測出預警值並向相關責任人通報，即整個監測系統都沒有發揮保
護古城牆，乃至保護社區安全功效；按理整個監測計劃，由設計、審批，
都應該經過政府部門審批，監測系統僅能反映基坑開挖狀況，無法為古
城牆狀況作出預警通報，其監測地點及頻率都不乎合要求，為何相關監
察系統方案仍可通過？
 
　　3. 按《古城牆環境報告》反映，砌石護土牆存在完整性和穩定性隱
患，當局於事前既已得悉報告內容，為什麼所涉政府部門單位及承建商，
並沒有對古城牆進行加固或進行維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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